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盧女士： 
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
低地台小巴座位上限事宜  

 

  感謝貴處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的來函，夾附張超雄

議員就低地台小巴座位上限事宜的意見。  

 

  政府早前透過修例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上限至 19個，可

在無需增加公共小巴車輛總數及路面交通負荷的情況下，提升

公共小巴的整體可載客量，以滿足尤其在繁忙時段的乘客需

求，縮短乘客候車時間。在研究及決定合適的公共小巴座位上

限時，我們已考慮公共小巴服務的供求情況，以及維持各種公

共交通服務之間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。  

 

  與此同時，政府一向致力推動「無障礙運輸」的理念，並

在可行情況下，與公共交通營辦商改善公共交通的設施，以方

便長者及殘疾人士使用各種公共交通服務。為方便有需要的乘

客暢達地使用小巴服務，政府將推行可供輪椅上落的低地台小

巴試驗計劃，於三條合適的醫院線引入適合在香港使用的低地

台小巴作測試，以期確定這類小巴在這些路線提供服務是否可

行可取。為使該等小巴能更有效服務輪椅使用者，運輸署現正

與小巴營運商考慮提供相關措施，包括研究為輪椅使用者提供

電話預約服務及於小巴站提供方便輪椅使用者的排隊設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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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該等小巴同樣受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（第374章）就最高載

客上限的規管，現行法例亦沒有賦予運輸署署長酌情豁免載客

上限之權力。現時，運輸署正與相關小巴營運商、車輛製造商

及本地代理商跟進該等低地台小巴的類型審批細節，包括其結

構、座位配置、安全設備等。運輸署會盡快完成審批。  

 

  如試驗計劃有成效，政府會與業界商討進一步推廣低地台

小巴的可行性，屆時亦就調整低地台小巴最高載客上限這議題

作出研究。這工作會在明年展開的定期小巴使用率市場研究中

一併進行。  

 

        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
 

 

            （何家騏         代行）  

 

 

二零一七年十月四日  

 

 

副本抄送： 運輸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崔振輝先生） 

 




